
表單編號：QP-Q02-06-01 
保存年限：1年 

校務建言系統建言撤銷申請單 

日期:    年    月   日 

建言編號  主旨  

申請人 姓名  單位  

連絡電話  e-mail  

申請人身份 ¨建言人           ¨會辦單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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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建言人簽章 

 

 

會辦單位簽章 

 

 

會辦單位 組長/主任簽章 

 

會辦單位主管簽章 

請填妥本申請單後經主管簽核，送秘書處彙辦。 

 

�符合撤銷要件            �不符合撤銷要件 

秘書處承辦人簽章 組長 簽章 

 

 

主任秘書 簽章 



表單編號：QP-Q02-06-0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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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案日期: 

 

 

 

<備註>經99年度校務建言系統第5次溝通會議以撤回代替刪除建言。建言經雙方合議

即可撤回，請填妥本單經雙方簽章後，以書面申請送至秘書處，經奉核後進行撤案。 


